关于拟废止《青岛市环境噪声管理规定》
[bookmark: _GoBack]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工作相关部署，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对《青岛市环境噪声管理规定》实施情况进行了立法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拟废止《青岛市环境噪声管理规定》。
二、主要内容
拟废止《青岛市环境噪声管理规定》。《青岛市环境噪声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于1988年9月8日经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自1989年1月1日起施行，历经六次修正。该《规定》主要对交通噪声、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的分类防治以及法律责任追究等内容进行规范。但由于《规定》制定时间较早，虽历经六次修正，其主要内容已明显滞后于国家噪声污染防治最新法律法规的要求。而且，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噪声污染防治的主要制度已在法典中进行了较为全面、有效的规范。

